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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下调企业社保缴费比率，企业减负迎来新政 

 

 

2016 年以来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地方政府部门相继发文下调工伤保险费率。2016 年 1 月 29

日，北京市发布《关于调整北京市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》，将各行业工伤风险类别从原来的三类

细分为八类，最低行业基准费率由 0.5%降至 0.2%，最高行业基准费率由 2%降至 1.9%。该费率调整

将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，在此之前，用人单位仍按现缴费费率进行缴费，2016 年 7 月 1 日后按

照新的缴费费率测算，多缴纳的费用抵充以后缴纳的工伤保险费。 

2016 年 1 月 21 日，上海市发布《关于调整本市工伤保险费率等问题的通知》与《上海市工伤保

险浮动费率管理办法》，规定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，上海市工伤保险实行行业基准费率，并根据用

人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和工伤事故发生率等因素实行浮动费率。用人单位的行业工伤风险类别按照

国家规定划分为一类至八类。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，二类至八类行业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先

行下浮一档，按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80%执行。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期间，用人单位

先按 2015 年已核定的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，2016 年 4 月 1 日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分别按一至八类

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进行调整结算。 

2016 年 2 月 15 日，天津市出台举措，降低多项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依国

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去年要求调整的失业、工伤、生育保险的费率外，养老、医疗保险

的费率也开始出现松动。根据天津市文件，暂时无力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困难企业，经申请并提供

担保、抵押，可暂缓缴纳单位应缴部分；困难企业可将医疗保险缴费模式由统账结合改为大病统筹，

缴费费率由 11%调整为 8%。2016 年 1 月 18 日，重庆市提出将现行针对困难企业的社保缴费政策拓

展到制造业、采矿业、建筑业、餐饮业等行业，下调困难小微企业缴费基数和养老保险费率，小微企

业养老保险费率比照个体工商户，单位缴费费率执行 12%。宁波市提出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，市区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 11%降低到 9%。  

此外，2015 年下半年以来，浙江、江苏、河北等地相继出台调整生育保险费率的通知。多地 2016

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就降低社保费做出安排。广东提出降低失业保险费率，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；江

西提出研究精简归并“五险一金”，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；贵州提出降低工伤保险等缴费率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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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地方性规定是对国家层面 2015 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。2015 年，我

国下调了社保“五险”中的三个险种费率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的通知（人

社部发[2015]24 号、70 号和 71 号），失业保险费率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由 3%降至 2%，单位和个人

缴费的具体比例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；工伤保险平均费率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

由 1%降至 0.75%；生育保险费率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从不超过 1%降到不超过 0.5%。 

2015 年 11 月，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计划（2016 年-2020 年）出台，提出了“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

率”的目标。2015 年 12 月，中央经济会议提出“要继续降低社会保险费，精简归并‘五险一金’”。这

意味着，企业社保费率可能在 2015 年下降 2%的基础上继续下调。 

上述国家和地方政策将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。根据调整后的社保费率，目前我国社保“五险”

中，企业所承担的费率合计占员工工资总额的 30%左右。其中失业保险费率为 2%（单位、个人比例

各省自定）；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为 0.75%（单位缴纳）；生育保险平均费率为不超过 0.5%（单位缴纳）；

养老保险总费率 28%（单位缴费 20%、个人缴费 8%）；医疗保险费率 8%（单位缴费 6%、个人缴费

2%）。在各地不同的政策下，各项社保缴费比例有所不同。 

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，许多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经

营困难，劳动力成本高企。用人单位若利用当前各地出台的最新社保政策的契机，调整本企业的社保

缴纳方案，将会有效减少企业的用工成本。我们建议企业及时了解当地的地方性政策，同时增强与劳

动部门的沟通，争取对企业最有利的社保缴纳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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